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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蓝丰生化”）的委托，担任其申请向社会公众首

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并

获授权为发行人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

报告》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本所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出具了《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

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原

法律意见书”）、《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出具了《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出具了《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于 2010 年 8 月 5 日

出具了《上海创远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现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

行监管函[2010]253 号文的要求，对发行人报告期内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保合

规情况进行核查，再次发表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外，与其在

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以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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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律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赘述。原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

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

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

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愿意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人在报告期内环境保护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环境保护情况如下： 

1、发行人的环保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及相关规章制度 

发行人设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总体负责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由总经理梁华

中任主任，副总经理郑善龙任副主任。发行人在综合管理部下设有环保部，在环

境保护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日常环境保护工作，目前环保部有员工 32 人。 

同时，发行人制定了一整套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主要包括《污水排放管理规

定》、《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废弃物管理规定》、《噪声排放管理规定》、《环

保管理制度》、《环保安全操作规程》、《固废管理制度》、《固废处理应急预案》、

《危险废物应急预案》和《环境安全应急预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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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对污染物采取的环保措施 

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噪声，

对此，发行人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包括： 

（1）废水治理 

发行人老厂区建有一套日处理能力为 3,600 吨的综合污水处理设施，新厂区

建有一套日处理能力为 10,000 吨的工业污水综合处理设施，该等设施自投入运

行以来一直稳定运行。经处理后的废水排放符合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二级标准，不会对厂区附近水源及居民生活用水造成污染，发行

人实现了废水排放达标。 

（2）废气治理 

发行人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光气尾气。对此，发行人采取的措施是

将光气尾气在通过降膜吸收（回收盐酸）、三级 7501 塔催化破坏和碱破处理后，

用引风机引至 45 米高烟囱集中排放。经处理后的废气排放符合国家《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96》二级标准，发行人实现了废气排放达标。 

（3）固体废物治理 

发行人对危险固废的残液、残渣处理严格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的要求，指定场所妥善储存，并委托持有危险废物处理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

达到无害化的要求，避免了二次污染。  

（4）噪声治理 

发行人目前只有制氧工段、环保风机房以及制剂加工车间风机房产生噪声污

染。对此，发行人采取了厂房墙壁采用隔音材料、风机出口安装消声器和周围种

植绿化带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发行人噪声处理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 GB12348-2008》二类标准，实现了噪声处理达标。  

3、发行人对职工采取的保护措施 

发行人按照《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置了医务

室并配备了专职医务人员；制定了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了职业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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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了员工健康监护档案；定期进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监测；建立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发行人为员工提供必要的职

业病防护用品，如发放工作服、防毒面具、防护手套和呼吸器等；定期安排员工

进行体检，接触有毒有害品的岗位员工一年检查一次，其他员工两年检查一次；

对于接触有毒有害品的员工，发行人还发放岗位特别津贴。 

4、发行人的环保设施及运行情况 

发行人的主要环保设施包括污水预处理装置、UCDR、UASB、尾气破环设施、

循环水处理池、综合污水处理池、排水口、COD 在线监测仪等均处于正常运行状

态，发行人对环保设备的运行状况每日进行巡查并有相应的工作记录。 

5、发行人的环保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累计环保投入 3,603.34 万元，具体如下表： 

建设项目 
时间 

项目名称 投入明细 

投入金额 

（万元） 
工艺技术水平 

运行

状况 

竣工时

间 

前期调研 10.00 

试验、设计 50.00 

新区 1 万吨/

日污水处理

工程前期工

作 方案及评审 40.00 

预处理工艺水平达到同

行领先，生化处理可以稳

定达标。 

正常

运行 
  

土建 150.00 

材料 358.82 
尾水管道建

设 
安装 40.00 

  2007.11 

土建 30.00 

设备 271.00 

电器仪表 20.00 

防腐处理 20.00 

邻苯二胺加

氢 

安装费 30.00 

生产工艺国内领先，原料

减少降低污水产生量，降

低产品处理成本。 

正常

运行 
2007.11 

设计 10.00 

设备 211.18 

电器仪表 20.00 

2007 年 

多菌灵预处

理（工程） 

防腐处理 20.00 

采用原料回收技术，有效

回收产品降低污水浓度 

正常

运行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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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费 20.00 

排污费 57.00   

固废处理费 24.60   

合计 1,382.60       

土建 350.00 

设备 84.00 

防腐 10.00 

新区 1 万吨/

日污水处理

一期工程 

安装费 5.00 

设施采用生物接触氧化

方法，提高单位污水处理

效率，降低污水投资成本.

生化工艺同行领先。 

正常

运行 
2008.12 

土建 0.50 

设备 33.20 

电器仪表 17.00 

防腐 1.00 

一氧化碳水

处理（两套） 

安装费 1.00 

采用高效絮凝装置，减少

悬浮物排放，实现中水回

用。降低污水排放总量。 

正常

运行 
2008.12 

设备 40.00 

电器仪表 5.00 

防腐 1.00 

异菌脲污水

处理 

安装费 4.00 

原料回收，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提高污水的生化能

力。 

正常

运行 
2008.12 

排污费 90.00       

固废处理费 25.00       

2008 年 

合计 666.70       

土建 562.00 

设备 197.00 

电器仪表 50.00 

防腐 31.00 

新区 1 万吨/

日污水处理

二期工程（环

保工程） 

安装费 20.00 

工艺控制指标汲取一期

经验，运行控制指标得到

优化，出水稳定率提高，

COD 排放量大幅度减

少。 

正常

运行 
2009.12 

排污费 115.00       

固废处理费 35.00       

2009 年 

合计 1,010.00       

土建 70.00 2010 年

1-6 月 

多菌灵废水

处理提标工

程（含甲基硫
设备仪表 100.00 

在原有的处理工程技术

上，增加微电解+催化氧

化设备，提高污水的可生

正常

运行 
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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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处理 20.00 

安装费 29.52 

设备 26.00 

电器仪表 2.00 

防腐处理 2.00 

安装费 2.00 

生化二期改

造 

调试费 0.80 

采用高效活性污泥工艺，

提高污水的单元处理能

力，采用供氧变频技术提

高氧利用率，节能效果良

好。 

正常

运行 
在建 

土建 80.00 

设备 89.72 

电器仪表 1.00 

防腐处理 10.00 

精胺废水处

理 

安装费 8.00 

有效降低污水的产生量，

提高废水可生化性，从源

头降低处理成本，减少污

染物排放。 

正常

运行 
在建 

设备 16.00 环保实验室

建设 电器仪表 2.00 

设计院设计，采用生化工

艺中试装置，完全和现有

工艺相同的配套设备。 

正常

运行 
2010.5 

排污费 60.00       

固废处理费 25.00       

合计 544.04       

总计 3,603.34       

6、发行人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 

（1）发行人持有北京新世纪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注册号为 01609E20600R1M

的 《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证 书 》， 发 行 人 的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符 合

GB/T24001-2004/ISO14001:2004 标准。该组织环境管理体系适用于位于江苏省

新沂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化路和江苏省新沂市新安路 120 号的江苏蓝丰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农药的生产和销售、精胺、对甲基苯磺酰异氰酸酯、对苯二异氰酸

酯、2-乙基已基酰氯等化工中间体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的活动及其场所所涉及的

环境管理。 

（2）发行人持有北京新世纪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注册号为 01609S10368R1M

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发行人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GB/T28001-2001 标准。该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适用于位于江苏省新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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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技术开发区苏化路和江苏省新沂市新安路 120 号的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的农药的生产和销售、精胺、对甲基苯磺酰异氰酸酯、对苯二异氰酸酯、

2-乙基已基酰氯等化工中间体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的活动及其场所所涉及的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 

7、环保部门的检查情况 

发行人处于国家环保部、环保部派出机构华东环境保护督查中心、江苏省环

境保护厅、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派出机构苏北环保督查中心、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和

新沂市环境保护局六级监督体系之中。新沂市环境保护局对发行人履行日常监管

的职能，徐州市环境保护局等上级环保部门对发行人进行不定期抽查。报告期内，

发行人均通过了新沂市环境保护局的日常检查和徐州市环境保护局等上级环保

部门的不定期抽查。 

二、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境保护情况 

1、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

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1）8000吨/年乙酰甲胺磷原药及制剂技改项目。 

2008 年 11 月 28 日，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8Kt/a 乙酰甲胺磷原药及制剂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徐

环发[2008]248 号），同意发行人建设该项目。 

(2）2000 吨/年氯氰菊酯、800 吨/年高效氯氰菊酯、1000 吨/年氯菊酯、50

吨/年高效氯氟氰菊酯（功夫菊酯）原药及制剂搬迁技改项目。 

2009 年 4 月 27 日，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2000t/a 氯氰菊酯、800t/a 高效氯氰菊酯、1000t/a 氯菊酯、50t/a

功夫菊酯原药及制剂搬迁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徐环发[2009]60

号），同意发行人建设该项目。 

（3）4000 吨/年敌草隆原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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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7 日，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4000t/a 敌草隆原药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徐环发

[2009]61 号），同意发行人建设该项目。 

（4）500 吨/年对苯二异氰酸酯（PPDI）及 1000 吨/年对甲苯磺酰基异氰酸

酯（PTSI）项目。 

2009 年 4 月 27 日，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500t/aPPDI 和 1000t/aPTSI 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徐环

发[2009]59 号），同意发行人建设该项目。 

2、根据环境评价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采取

了如下污染防治措施： 

污染分类 污染防治措施 治理效果 

HCL、光气等 

废气采用“一级降膜水吸收＋二级 7501 光气破坏塔

＋一级降膜水吸收＋二级碱吸收”光气尾破装置处理

后，尾气通过高度不低于 45m 高的排气筒排放。本

项目排气筒高度为 50m。 

氯苯 
邻二氯苯 

氯苯、邻二氯苯不凝气采用“活性炭纤维吸附”处理

装置吸附处理，尾气经不低于 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

排放。 

正己烷 正己烷不凝气采用“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尾气经不

低于 15m 高的排气筒达标排放。 

 
有组 
织 

粉尘 

干燥工序随不凝气排出的少量粉尘由不低于 15m 高

的排气筒达标排放；包装过程产生的粉尘，采用布袋

除尘，尾气经二级水洗后由不低于 15m 高的排气筒

达标排放。 

满足《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
－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 

生产装置 采用密闭离心机，加强冷凝装置的冷凝效率等。 

废气 

无组 
织 贮罐、原料桶

等 
加强管理，进出料阀门经常检验其气密性，原料桶使

用完毕后立即封口。 

使跑、冒、滴、

漏现象大大减

少。 

活性炭再生排水 

设备冲洗水 

地面冲洗水 

化验室排水 

初期雨水 

废水 

生活污水 

活性炭再生排水及水冲真空泵排水经活性炭粉末吸

附预处理后，排入厂内污水站与其它废水混合，混合

废水采用 “生物接触氧化＋催化氧化”处理工艺进

行处理，尾水达标排入新墨河。 

不降低纳污水

体的现有水域

功能。 

固废 危险固废 委托有资质的固废处理公司安全处置。 全部处置或综

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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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酸、废溶剂 出售综合利用。 

一般固废 综合利用后，委托园区环卫部门卫生填埋。 

包装桶等 返回原料供应厂商循环利用。 

生活垃圾 镇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噪声 冷冻机、风机、离心

机、压缩机等 
采用隔声罩、消声器、隔声门窗、减振垫、吸声材料

等。 

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噪声标准》

III 类标准。 

三、发行人的声明与承诺 

2010 年 9 月 8 日，发行人就报告期内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环保合规情况出

具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环保机构和环保治理设施运转情况良好，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

废渣及噪声等进行了有效处理，做到废水、废气和厂界噪声达标排放，固体废物

得到妥善的处置和利用。2007 年 1 月 1 日至今，本公司未发生环保方面的责任

事故，也未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向 8000 吨/年乙酰甲胺磷原药及

制剂技改项目、4000 吨/年敌草隆原药项目、500 吨/年对苯二异氰酸酯（PPDI）

及 1000 吨/年对甲苯磺酰基异氰酸酯（PTSI）项目、2000 吨/年氯氰菊酯、800

吨/年高效氯氰菊酯、1000 吨/年氯菊酯、50 吨/年高效氯氟氰菊酯（功夫菊酯）

原药及制剂搬迁技改项目。上述项目已经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同意建设并经江

苏省环境保护厅核查，募集资金投向不属于国家明令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

产品。 

本公司承诺上述声明均依事实作出，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四、环保部门的核查意见与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 

1、2009 年 5 月 26 日，新沂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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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审核意见》（新环发[2009]42 号），认为：发行人重视环境

保护工作，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和工作力度，建立了规范的

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历史上未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未曾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而受到处罚；目前主要环保治理设施运转情况良好，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气、废渣及噪声等进行了处理，有效的做到了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厂界噪声的

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妥善的处置和利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执行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资金投向项目选址符合国家、地方产

业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 

2、2009 年 7 月 24 日，徐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对江苏蓝丰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环保审核意见》（徐环报[2009]56 号），认为：发行人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和地方的环保法律法规，依法履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和“三同时”制度；依法进行排污登记，获得了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满足排

污许可证要求，并按规定缴纳排污费；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能够安全处置；

主要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良好；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

三年来，发行人未因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而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 

3、2009 年 8 月 18 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了《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环保核查意见的函》（苏环函[2009] 255 号），认为：发

行人遵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律法规，核查时段内发行人未因发生环境违法行为受

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建设，

募集资金投向不属于明令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 

4、2010 年 9 月 7 日，新沂市新安镇新临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

明发行人老厂区地处新沂市西部化工工业区，附近没有大型居民聚居区，只有厂

区南部存在约 30 户左右的零星居民点；2007 年至今，未发生因发行人环境污染

问题而导致附近居民搬迁的情形。 

5、2010 年 9 月 7 日，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

发行人新厂区位于距离新沂市区十五公里的新沂经济开发区西区化工园区内；根

据规划，新沂经济开发区西区化工园区周边一公里内无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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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0 年 9 月 8 日，新沂市环境保护局再次出具《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环保核查的意见》（新环发[2010]105 号），认为发行人现时的生产

经营符合环保要求；报告期内发行人均通过历次环保检查，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也未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受到处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环保规定。 

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 

基于以上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日常经营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环保法

律法规，建立和完善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环保治理设施运转情况良好；发行人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及噪声等进行了有效处理，做到了废水、

废气和厂界噪声的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得到妥善的处置和利用；报告期内发行人

未发生环保方面的责任事故，未受到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环保规划合理、有效，已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建设，符合国家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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